
附件1：

教师任课及教学任务分配有关要求

一、教师任课的要求
1.关于主讲教师资格

（1）具备高校教师必备的政治思想、道德素质。

（2）具有高等学校教师资格；

（3）具有讲师及以上职称（教师系列专业技术职务）或硕士及以上学位；

（4）具备指导拟任课程开展实践教学活动的能力；

2.教师任课有关要求
（1）根据中共辽宁省委教育工委、辽宁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深化本科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实施意见》（辽委教通〔2020〕47号）文件要求，学校将严格执行教授为本科生授课制度，教授每年（自然年）至少独立为本科生讲授一门课程（理论课，不少于32学时）；

（2）专任教师必须承担理论教学工作；

（3）具有讲师职称的教师，每学期主讲非实践教学类课程的门数不超过3门课程，其中专业核心课程不超过一门；

（4）具有硕士学位但不具备讲师及以上职称的教师，每学期主讲非实践教学类课程的门数不超过2门课程，其中专业核心课程不超过一门；

（5）一般不应只安排教师承担指导实习实训、毕业实践类教学任务，而没有课堂教学任务。
3.下列人员任课须进行审批手续

（1）不具备主讲教师资格的人员担任教学任务者；

（2）外聘教师。
二、教学任务分配的原则意见
1.教务处统一将教学任务下达到各教学（开课）单位；

2.教学任务的安排工作应在各开课单位行政负责人领导下，由教学负责人具体组织实施；

3.各开课单位应在充分掌握本单位教师、实验室等教学资源前提下，做好本单位教学任务的统筹和预分配工作。

4.本单位确实无法落实的教学任务，应及时报教务处。教务处视具体情况做出：调整教学任务、更改课程开课单位、建议调减专业设置或削减专业招生人数等处理。
5.教学任务分配原则

（1）满足上述“教师任课的要求”；

（2）根据教师的教学资历、学术水平、教学效果、（工程）实践背景等，择优聘课；
（3）在教学资源允许的情况下，应减少教师任课头数；

（4）两个平行班级的同一门课程，一般应合班安排教学任务（本科专业大学英语课程除外），确需拆班的，须报教务处审批同意；
（5）四个平行班的课程，均应拆成两个教学班上课，确有特殊情况的，须报教务处审批同意；
（6）各教学单位要充分考虑好教师进修学习、承担科研项目以及个别教师身体状况等情况，统筹安排好教学工作任务，避免出现大面积调串课或任务变更；
（7）不得因教师的工作量平衡问题而违背以上分配原则；

（8）教师承接教学工作任务后，一般不得以任何理由提出为同一教学班一天连上六节课的课程安排要求。
对教学任务分配不合理的，教务处有最终否决权！
